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次院務會議紀錄
1、 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七年十月八日（週三 ）中午12:10
二、開會地點：雲起樓302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王委員漢國、王委員祖龍、朱委員春生、何委員振盛、林委員信華、李委員元和、呂委員龍潭、姜委員新立、段委員昌國、孫委員以清、孫委員遜、陳委員憶芬、陳委員谷劦、施委員順意、張委員國慶（請假）
四、主    席：王院長石番                             記錄：邱雅芬                                                                        

五、主席報告：
（一）各位委員大家午安，跟各位報告10月29日及11月5日為本院系所評鑑預演，請大家配合，當天該系系主任及專任教師請務必出席，希望明年三月評鑑都可以通過。

（二）請各位委員在任何場合時積極宣傳學校，希望每系都可以進步，各位老師認真教學，與同學保持良好關係，鼓勵同學、關心同學，與同學保持良好的互動，隨時掌握同學最新動態，請各位委員回去轉達系上老師。學校每週都會公告夜間出入校園名單，也請各位主任、老師對於名單上的同學多多關心，了解同學為什麼會麼晚回學校。
（三）請各位委員多多鼓勵同學使用圖書館，培養同學們的讀書風氣。

（四）理工學院大樓完工後，雲起樓的空間有做部份重新規劃，而本院也有專業電腦教室，供經濟學系和財務金融學系使用，位於雲起樓221教室，德香樓部份教室改為研究生研究室，在此特向大家報告。
六、報告事項：
（一）九十七學年度研發經費已核撥，明細如下表所列：

	單位
	研發經費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199,000 

	未來學系
	100,000 

	政治學系
	120,000 

	經濟學系
	120,000 

	社會學系
	120,000 

	公共事務學系
	120,000 

	財務金融學系
	60,000 

	傳播學系
	100,000 

	管理學系
	100,000 

	社會教育學所
	21,000 

	社會學院小計
	1,060,000 


（二）10月29日及11月5日下午開始為本院系所評鑑告執行進度及其模擬說明系所簡介，各學系報告時間如下所列。

	日期
	報告時間
	報告系所
	場地

	10月29日(星期三)
	2:00-2:45
	未來學系
	402

	
	2:50-3:35
	公共事務學系
	

	
	3:40-4:25
	社會學系
	

	
	4:30-5:15
	管理學系
	

	11月5日(星期三)
	2:00-2:45
	政治學系
	402

	
	2:50-3:35
	經濟學系
	

	
	3:40-4:25
	傳播學系
	

	
	4:30-5:15
	財務金融學系
	


上次會議勘誤表

	更改後會議記錄
	原會議記錄
	說明

	院長致詞中介紹管理學系孫主任畢業學校為「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澳洲南威爾斯大學」
	會議記錄誤植。

	管理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辦法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院務會議審核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管理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辦法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院務會議審核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系務會議設置辦法，於九十六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96年9月20日）中通過，各系設置辦法由院務會議審核通過即可，不需送至行政會議。


上次決議事項

本院管理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案
本院管理學系「碩士班修業規則」修正案
本院管理學系碩二生余忠勳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工業行銷』成績更正案

本院傳播學系修改96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則」

本院社會學系「學士班97學年度修業規則」修正案

本院社會學系「碩士班96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修業規則」修正案

七、討論提案：
提案一：本院政治學系「97學年度碩士班修業規則」修訂案，提請審議。（政治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一。
決  議： 通過
提案二：本院政治學系「97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則」修訂案，提請審議。（政治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二。
決  議：通過
提案三：本院政治學系「政治學系學士班及碩士班課程附班上課實施辦法」刪除案，提請審議。（政治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三。
決  議：通過刪除
提案四：本院政治學系97學年度「政治學系學士班轉系辦法」修訂案，提請審議。（政治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四。
決  議：通過
提案五：本院管理學系修改「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則」，提請審議。（管理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五。
決  議： 通過
提案六：討論本院經濟學系九十五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則」修訂案，提請審議。（經濟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六
決  議： 修正後通過
提案七：討論本院九十七學年度研討會時間及主題，提請討論。（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提案）
說  明： 九十六學年度舉辦日期為：97年5月13日（二）
決  議： 會議日期：98年6月2日(二)
會議主題：危機與管理（每系一篇）

地點：德香樓104會議廳

提案八：討論本院九十七學年度舉辦國文、英文演講比賽，提請討論。（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提案）
說  明： 

決  議： 97學年度上學期中文背誦比賽
97學年度下學期舉辦英文背誦比賽

本學期舉辦日期：12月10日(三)舉辦

中文背誦文章從古文觀止中尋找三篇精華文章

提案九：討論本院設立宗旨及目標，提請討論。（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提案）

說  明： 
決  議： 下次會議繼續討論
提案十：本院自我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管考表，提請審議。

說  明：政治學系、未來學系、社會學系、經濟學系、公共事務學系、傳播學系
管理學系

決  議： 通過
七、臨時動議： 
間題一：研究生研究室的分配基礎有問題（李元和主任提案）

說明：請教務處以註冊人數計算，一般生中請勿排擠帶職念書學生

決議：請院長再與教務處做進一步協調

間題二：請學校增設哺乳室（孫以清委員提案）

說明：政治系有位同學需要哺乳，至總務處反應時，總務處回應請該生到廁所擠乳，這樣其實是非常不適當。

決議：與總務處做協調

八、散    會

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政治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97年09月09日 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97年10月8日第二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學年度入學適用

第一條　  本修業規則依據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應至少修滿專業科目30學分，另需撰寫碩士論  　　　文6學分，並通過碩士論文口試，始准予畢業。

第三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應依以下規定選讀相關課程：

（一）須修習必修科目共12學分。

（二）須修習選修科目共18學分。

（三）須完成論文寫作共 6學分。

第四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得申請本校教學助理、行政助理及研究助理，擔任本系教學、研究、行政之助理工作。
第五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得依本系「學分抵免辦法」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第六條　　本系學生每學期選課需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證，在未選定指導教授之前或指導教授非本系專任教師者，指導教授簽證部份由系主任代理。
第七條　　本系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以12學分為原則。

第八條　　本系學生於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下限為3學分。但依規定提前畢業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跨系（所）或跨校選課，需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 意。本系採認之跨系（所）或跨校選課學分，不包含於畢業應修學分數之內，並以6學分為限。
第十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最遲應於第一學年度的第二學期結束前，向本系提報所選定之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人選，並提交論文題目。

第十一條 論文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但經系主任同意，得請其他系所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之教師擔任。如擬請校外教師擔任指導教授，須經系務會議通過。本系並得要求以本系教師共同擔任指導教授。

第十二條 經向本系提報選定之指導教授後，非經取得該指導教授簽證同意，或經系務會議通過，不得更換指導教授。

第十三條 論文口試須經三位以上（含）教師（助理教授以上）擔任口試委員，其中校外教師至少一人。

第十四條 其他未經規定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學生選課須知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送請教務會議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政治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則

92年03月16日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9月26日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6年08月15日 系務會系修訂通過
96年09月04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96年10月03日 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97年10月8日第二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學年度入學適用

第1條   本修業規則依據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系學士班學生應至少修滿專業科目129學分(包括專業科目81學分、外系科目12學分、通識科目36學分)，始准予畢業。

第3條   本系學士班學生應依以下規定選讀相關課程：

(一)專業必修      45   學分   (參見政治學系課程架構)

(二)專業選修      36   學分   (參見政治學系課程架構)
(四)通識教育      36    學分  (參見政治學系課程架構)
(五)外系選修      12    學分  (參見政治學系課程架構)
第4條  本系學士班學生每學期修習課程上限以八門為原則。

第5條  本系學士班學生於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修習課程下限以五門為原    則。

第6條  本系學士班學生跨系或跨校選課，需經系主任同意。本系採認之跨系或跨校選課課程以12學分為原則（包含於畢業應修學分數之內）。

第7條  其他未經規定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學生選課須知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8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請教務會議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政治學系學士班及碩士班課程附班上課實施辦法（刪除）
93年06月01日 系課務會議通過

93年06月02日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5年09月26日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6年08月15日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6年09月04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96年10月03日 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97年10月8日第二次院務會議刪除通過
第一條　　為提高本系學士班學生授課品質，增加選修課程之多樣性，特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大學部三、四年級課程與研究所課程，如科目名稱相同、學分相同、

　　　　　且上課內容相同時，經任課教師同意、並經系務會議同意後，附於碩

　　　　　士班上課。

第三條　　附班上課之課程，應在本系碩士班及學士班課程架構中明訂，並報請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四條　　附班上課之課程應在開課時間表中註明，並以書面通知教務處及人事

　　　　　室，避免重複計算教師授課鐘點。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請教務會議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政治學系學士班轉系辦法

92年03月18日 系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95年09月26日 系務會議修訂
97年09月23日 系務會議修訂
97年10月8日第二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生轉系（所）辦法」第十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學生符合學則所載轉系規定，得向本系提出轉系申請。
第三條　　申請轉入本系者，須提交下列文件以為資格審查：
　1.轉系申請書；

　2.在校成績單一份；

　3.轉系說明書一份（請載明轉系動機，並以個性及自我前程規劃為描述重點）。

第四條　　本系依學校規定時限接受轉系學生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並依本校核

　　　　　定之名額擇優錄取。
第五條　　本系審查轉系學生，以資格審查及口試為規定，兩項成績之比重及錄

　　　　　取標準，由學士班轉系（所）審查委員會決定之。
第六條　　依本系「學士班修業規則」及「學士班學分抵免辦法」規定，轉系學

　　　　　生申請原就讀學系之學分抵免，必須經由本系系主任同意後始得承

　　　　　認，以12學分為上限，但與本系合開課程不在此限。

第七條　　其他未經規定事項，悉依本校學則及學生轉系（所）辦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請教務會議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91.09.04所務會議通過

92.09.03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2.11.05教務會議通過

94.03.11所務會議次修正通過

96.09.04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9.04院務會議通過
96.10.03九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核備

97.09.10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0月8日第二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本系為督促碩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訂定「碩士班修業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2條 本系在職專班研究生，至少應修滿三十六個學分（必修9學分，選修27學分），另需撰寫碩士論文一篇，並通過學位考試（論文口試），始予畢業。

第3條 本系學分抵免方式，應依本系學分抵免辦法辦理。
第4條 本系在職專班研究生在學期間，必須依下述修課規定選讀相關課程：

1.
每學期選課需經指導教授及所長核可，在未選定指導教授之前，指導教授核可部分由所長代理。

2.
在校修課期間，每一學期修課學分數不得超過十二學分。

3. 跨所選課需經指導教授或所長同意，以九學分為計入畢業學分上限。

第5條 本系在職專班研究生必須依下列程序提出學位考試（論文口試）申請：
1.於第一學年結束前提出「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之申請。

2.提交論文計畫（包括研究方法、研究計畫、論文結構及內容大要）一萬五千字以上，經指導教授核可後開始寫作論文

3.修業期間內，繳交「管理個案研究報告」一篇。

4.本系研究生完成上三項要件及本校學位考試辦法規定後，始得提出學位考試（論文口試）申請，並經指導教授及所長同意後安排口試。

5.論文計畫與學位考試（論文口試）申請不得於同一學期提出。

第6條 論文指導教授的選定方式依下列規定：

1.以本系專任老師為優先人選，本系兼任老師及外系老師為次人選。 

2.以修過本校專、兼任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之教師所開授的課程為限。 

3.如擬請校外教師擔任指導教授，須經所務會議通過，本系並得要求以本系教師共同擔任指導教授。
第7條 經向本系提報選定之指導教授後，非經取得該指導教授核可同意，且經所務會議通過，不得更換指導教授。

第8條 論文初稿必須打印裝訂，並至少應於口試日期前二週送交本系辦公室。

第9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10條 本修業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院務會議審核通過，送教務會議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經濟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則

93.05.20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3.05.26通識教育委員會修訂通過

96.11.29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0.03教務會議通過
97.09.16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0月8日第二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第一條  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訂定「學士班修業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刪除）

第3條 本學系學生修業年限為四年，得延長二年。
第4條 本學系學士班學生，至少應修滿128個學分，始予畢業。

第5條 本學系學分抵免方式，應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理。

第6條 本學系學生修習學分數，第一學年、第二學年及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於二十六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至少九學分，至多二十六學分。學生學期學業名次在該系該班學生數前百分之二十者，於次學期經導師及系主任同意，可加選一至二學分。情況特殊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者，不受最低應修學分限制。

第7條 本學系學生應依下列規定選修相關學分，始可畢業：

1.專業必修科目42學分

2.專業選修46學分（含外系選修至多6學分）
3.通識教育40學分
依據本校「通識教育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規定，「各學系在修足通識四十學分之原則下，基於專業必修與通識課程重疊之理由，得於修業規則中自訂專業減修之學門，並以一個學門為限。唯該減修學門學分數須另行指定應修之學門別配置，該修業規則於系務會議通過後，另陳通識教育委員會審議之」。經濟學系為不影響學生廣泛修習不同學門之權益，僅指定「自然與科技」學門不足之學分數，得由「社會科學」學門學分補足。(本項但則自91學年起適用)。

第8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9條   本修業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陳報院務會議審核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